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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彰化縣田尾鄉公所。 

貳、案   由：彰化縣田尾鄉公所相關行政部門喪失監督

及審核機制，淪為維護少數特定人員之特

權利益，形成政治分贓之弊；復歷年來相

關臨時人員進用，未採公開甄審方式，有

悖人事制度公開、公正及公平原則；且未

辦理年終考核，以上嚴重斲喪政府廉能政

治形象及人民對於政府公權力之信心，均

有違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經查彰化縣田尾鄉鄉長莊○○僱用其女兒擔任鄉立

托兒所 1 年 1 聘之臨時人員，且每年皆予續聘，相關進

用方式涉有違失等情乙案。案經審閱函查全卷及綜整本

案相關函釋暨法令相關資料，嗣通知涉及本案鄉長莊○

○及相關業務主管人員到院接受詢問，確有諸多違失，

應予糾正促其檢討改善。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：  

一、田尾鄉鄉長莊○○未能避嫌，自任鄉長歷年皆續聘其

女兒擔任鄉立托兒所之臨時人員，有違相關法令及函

釋規定，惟該公所行政、政風及人事等部門喪失監督

及審核機制，淪為維護少數特定人員之特權利益，形

成政治分贓之弊，核有違失。 

(一)按「為促進廉能政治、端正政治風氣，建立公職人

員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，有效遏阻貪污腐化暨不當

利益輸送，特制定本法。公職人員利益衝突之迴避

除其他法律另有嚴格規定者外，適用本法之規定。

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 條定有明文。次依

同法第 2 條規定，本法所稱公職人員，指公職人員

財產申報法第 2 條第 1 項稱定之人員；又同法第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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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，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

活之家屬及二親等以內親屬，為本法所定公職人員

之關係人。另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

，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

，不得在本機關任用；又公務員執行職務時，遇有

涉及本身及其家族之利害事件，應行迴避，復為公

務員服務法第 17 條所明定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次按「機關對…臨時人員等非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

用之聘用、約僱之人事措施，仍屬本法第 4 條第 3

項所稱之『其他人事措施』」之範疇。」、「前任

首長僱用之臨時人員案已期滿，而該員為現任首長

之關係人，如由現任首長續聘僱，自非本法所許。

」、「現任機關首長續聘前任首長已僱用之臨時人

員，其與現任機關首長如具有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

係，則應適用本法之規定。」、「機關首長接任前

已聘（僱）用人員，如與現任首長具有配偶及三親

等以內血親、姻親之親屬關係，再予續聘時須迴避

任用。」法務部 92 年 9 月 22 日法政字第 0920039451

號、93 年 7 月 6 日政利字第 0931109981 號、96 年

11 月 16 日法政字第 0960035982 號、銓敘部 95 年 8

月 18 日部銓五字第 0952684906 號著有函釋。復按

「公職人員僱用其關係人為機關內臨時人員，縱為

無給職，仍屬本法第 4 條所稱『非財產上利益』；

且機關為其負擔支付之勞保、健保費用及保險事故

發生時之保險給付等，則屬財產上利益。」、「公

職人員對本法有疑義，自應函詢主管機關為闡釋，

尚不能自為法令之解釋，或以曾向無權解釋法令之

人查詢即謂其無違法認識。」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

判字第 00793號判決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4年度訴

字第 01000 號判決意旨參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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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卷查，本案爰據彰化縣政府○○○民國（下同）102

年 1 月 3 日移送函略以，民眾匿名於 101 年 12 月

28 日以電話檢舉田尾鄉鄉長莊○○僱用其女兒擔

任鄉立托兒所員工，莊女雖於渠父任鄉長前即已任

職於托兒所，惟其為一年一聘之臨時人員，該公所

每年皆予續聘有違本法之嫌，嗣經該處查證結果，

莊員係該鄉第 15、16 屆鄉長，自 95 年起即擔任鄉

長乙職，與莊*芬係父女關係，莊女於前田尾鄉鄉長

任職時，即於鄉立托兒所擔任保育員，且現仍任職

中，核有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（下稱本法

）第 6、第 7 條之虞，爰函請本院調查並決議是否

裁罰。 

(四)經查，莊員係自 95 年 3 月 1 日起擔任田尾鄉鄉長迄

今，為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

定應申報財產之人員；復依本法第 2 條規定，為本

法所稱之公職人員。莊○○之女莊*芬，為本法第 3

條第 2 款所稱之「公職人員之關係人」，二者均有

本法之適用。惟莊員於執行鄉長職務時，未迴避僱

用其關係人莊*芬任田尾鄉公所轄屬托兒所臨時保

育員，使其關係人獲有利益，而違反本法第 6 條及

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迴避義務相關規定。 

(五)次查，該公所為進用鄉立托兒所臨時人員，於 94

年 11 月 1 日起訂定實施「彰化縣田尾鄉立托兒所臨

時人員任用辦法」，嗣後修正為「彰化縣田尾鄉立

托兒所臨時人員僱用規定」，依據前揭該任用辦法

一、之說明 7.及該僱用規定之綜合說明 7.所載，該

鄉立托兒所臨時人員之任（僱）用係依合約規定辦

理。復查該鄉鄉立托兒所曾於 93 年 8 月 6 日簽辦臨

時保育人員莊*芬等 6 人之僱用契約，其僱用日期係

自 93 年 8 月 1 日起至 94 年 7 月 31 日止，僱用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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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由托兒所代收款項下勻支，並經前任鄉長劉○○

於 93 年 8 月 9 日簽核在案，此核有該公所 93 年 7

月間簽訂「臨時保育員僱用契約書」在卷可稽；又

該公所復於 100年 11月 30日與莊*芬簽訂僱用契約

，僱用期間則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1 年 12 月

31 日，亦核有該公所 100 年 11 月間簽訂「鄉立托

兒所臨時人員僱用契約書」及該托兒所簽奉各課室

主管與鄉長莊○○核章並於同年 11 月 30 日批准之

內簽在卷可資佐按。 

(六)另查，有關本案莊員於當選鄉長任現職之後是否仍

予續聘其女兒及有無合乎相關法令規定與是否有利

益衝突迴避必要等問題，本院於 103 年 6 月 4 日詢

據其表示：「人事室及政風單位都沒有提醒我利益

衝突的問題。」並稱：「保育員是專業人員，不是

行政人員，而且我也問過其他人員都說續僱我女兒

沒有關係。如果法院認為有違法，要罰我，我希望

走行政訴訟來解決，該罰的就罰，和錢沒有關係，

是罰與不罰的問題。當時我有問很多人，專業人員

如果不行，那其他單位就應該要提醒。父親當鄉長

，女兒不能繼續在公所工作，是剝奪她的工作權」

等語，以上足見該公所行政、政風及人事等部門主

管對本案相關當事人之續聘，喪失監督及審核機制

，自屬難辭其咎。 

(七)經核，因公職人員行使法定權力，具有職務、監督

之便，不管行政措施如何舉措，都可能造成圖利本

身或關係人特定之利益，縱合法利益亦在迴避之列

，如此方能促進廉能政治，端正政治風氣，提振人

民對於政府公權力之信心，且衡公職人員對本法有

疑義，自應函詢主管機關為闡釋，尚不能自為法令

之解釋，或以曾向無權解釋法令之人查詢即謂其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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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認識。本案相關當事人之續聘，揆諸上開調查

事實，自為本法所不許，恐喪失行政機關依法行政

監督機制，或淪為少數特定人員之特權利益，並核

與首揭相關法令、函釋規定及判決意旨不符，而形

成政治分贓之弊，核有違失。 

二、田尾鄉公所歷年來臨時人員進用，係由出缺單位簽請

鄉長遴補，再由鄉長批示遞補人選，而未採公開甄審

方式，有悖人事制度公開、公正及公平原則，顯有疏

失；且未辦理年終考核，核與契約規範內容不符，亦

有缺失。 

(一)政府機關進用臨時人員相關規定如下： 

    查臨時人員依據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

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」，略以： 

１、第 2 點：臨時人員指機關非依公務人員法規，

且以人事費以外經費自行進用之人員，不包括

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、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

人員僱用辦法、國軍聘用及雇用人員管理作業

要點進用之人員。 

２、第 3 點：臨時人員得辦理之業務，以臨時性、

短期性、季節性及特定性等定期契約性質之工

作，非屬行使公權力之業務為限。 

３、第 6 點：臨時人員其契約期間依勞動基準法規

有關定期契約之規定辦理。 

４、第 8 點：各機關進用臨時人員，以公開甄選為

原則。 

５、第 11 點：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

親、姻親，不得進用為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臨

時人員。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

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

進用。 



 6 

(二)經查，田尾鄉公所臨時人員進用辦理依據及作法：

該所臨時人員係依據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

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」及 94 年 11 月 1 日起訂定

實施「彰化縣田尾鄉立托兒所臨時人員任用辦法」

，嗣後修正為「彰化縣田尾鄉立托兒所臨時人員僱

用規定」，依據前開規定，各機關臨時人員之僱用

係以公開甄選為原則，而非強制規定必須公開甄選

，機關首長自得依其職權決定係以甄選或審核方式

辦理，以遂行其人事任用權。惟根據田尾鄉所函復

及本院約詢資料，該公所鄉立托兒所臨時人員出缺

時，係由出缺單位簽請鄉長遴補，再由鄉長批示遞

補人選即予進用。於原僱用期間屆滿後，則統一由

行政室辦理續僱案。 

(三)次查，有關托兒所臨時保育員遇缺額相關進用程序

，詢據田尾鄉公所托兒所前所長黃○○陳稱：「缺

人時先簽奉鄉長核派合格人員，並未上網公告、也

沒有辦理公開甄選，但是會先會辦相關單位，像人

事室、行政室、財政課、主計室及會計室等相關單

位，若有違法之虞，再會政風室。在初次僱用的時

候，都要先簽奉鄉長核准後再僱用，公所在初聘的

時候有訂定僱用契約。」；另詢據該公所鄉立托兒

所前行政組長吳秀蘭則表示：「101 年是由行政室

通知辦理訂定 102 年的續僱臨時人員等契約書，經

請示托兒所所長是否辦理續僱契約，…同意之後，

就協助辦理簽呈，後附所有臨時保育員的契約書，

每份契約書都已先經過每個臨時保育員簽章，經鄉

長批核後再送行政室檔案管理人員用印，用完印後

，簽稿及契約書送回托兒所，…一份契約書放到托

兒所…儲存，另一份契約書發還給每一位保育員…

。」惟渠等洵表示未曾辦理保育員年終考核等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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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上情本院詢據田尾鄉鄉長莊○○則表示，公所現臨

時保育約 18 名，前任鄉長沒有公開徵選，最近約在

102 年彰化縣政府函文要照規定辦理，所以會上網

公開徵選進用，以前是用契約續僱等語；惟當詢及

托兒所有沒有辦理臨時保育員的年終考核及其作業

程序為何問題時，渠陳稱：「沒有辦理臨時保育員

的年終考核。」核與契約規範內容顯有不符。 

(五)綜上，經衡政府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之法定職務公

務人員，應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之法定任用程序外，

其餘人員進用依目前相關規定，亦應採公開甄審原

則，俾符政府人事制度公開、公正及公平原則。乃

因政府機關進用人員待遇係來自政府部門之預算，

採公開方式辦理甄選，旨在確保符合資格之全民享

有公正、公平機會參與，以求有效運用政府資源，

並藉由考核以提升相關人員之素質。再者，採公開

方式辦理甄選，並非需比照國家考試般嚴格其程

序，用人機關可因事、因地、因時制宜，視參加甄

選者優劣而決定進用與否，與主官之人事任用權，

並行不悖。惟田尾鄉公所歷年來鄉立托兒所臨時人

員進用，係由出缺單位簽請鄉長遴補，再由鄉長批

示遞補人選即予進用或續聘，而未採公開甄審方

式，雖未違當時相關人事規定，然有悖人事制度公

開、公正及公平原則，顯有疏失；且未辦理年終考

核，核與契約規範內容顯有不符，亦有缺失。 

http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AT01.aspx?lsid=FL0169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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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彰化縣田尾鄉公所行政、政風及人事等

部門喪失監督及審核機制，淪為維護少數特定人員之特

權利益，形成政治分贓之弊，核有違失；復歷年來相關

臨時人員進用，未採公開甄審方式，有悖人事制度公開

、公正及公平原則，顯有疏失；且未辦理年終考核，核

與契約規範內容顯有不符，亦有缺失，以上嚴重斲喪政

府廉能政治形象及人民對於政府公權力之信心，均有違

失，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

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
